
为了扩大广东海洋大学留学生生源国别，提升生源质量，推

动来华留学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

管理办法》(2017 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

令第 42 号)、《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（试行）》（2018

年，教外〔2018〕50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接受国

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外函〔2020〕12 号）以及《广东

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粤财教〔2014〕187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关于印发广东海洋大学 2024 年研究生

国际学生招生简章》的通知》（校外事〔2024〕1 号），立足我

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的实际需求，特制定《广东海

洋大学 2025 年研究生国际学生招生简章》。 

 

 

2025  

 

 

一、学校简介  

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共建高校，是

一所以海洋与水产学科为特色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海洋大

学，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。 



学校在中国大陆南端两个美丽的海滨城市——湛江市和阳

江市办学，是莘莘学子求学成才的理想之地。学校共有 4 个校区，

其中湛江市的湖光校区、霞山校区和海滨校区共占地面积 4892

亩，共设有 20 个学院。阳江市的阳江校区总规划用地面积 2223

亩，该校区现设有 6 个学院。 

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约 4 万余人，现有

教职工 2579 人，其中专任教师 1743 人、副高以上职称人员 678

人、博士学位者 958 人；博士生导师 125 人、硕士生导师 591 人。 

学校现有“水产”“食品科学与工程”和“海洋科学”3 个

一级学科博士点；12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，16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

别，1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、5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、1

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。现有“水产”“海洋科学”“食品

科学与工程”“船舶与海洋工程”“作物学”5 个广东省高水平

大学重点建设学科，植物学与动物学、工程学、农业科学、环境

/生态学 4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前 1%。 

学校先后与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

国家以及香港、台湾等地区 50 多所高校、研究机构建立了多层

次、多领域合作关系。 

进入新时代，学校秉承“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”海大精神，

目标定位于“国内一流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海洋大学”，全面提

升办学质量，服务国家海洋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 

二、招生对象  



全球范围内的非中国籍公民，持有效外国护照，身心健康，

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,有志于在广东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

位的学生。 

三、招生专业 

我校共有 9 个硕士专业、3 个博士专业（详见附件 1《广东

海洋大学 2025 年招收国际生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）招收国际

生研究生（不包括港澳台学生）。 

注：各专业暂不限定招生人数，后期根据申请及考核情况择

优录取。 

四、申请时间和流程   

（一）申请时间 

2025 年 3 月 3 日-6 月 2 日 23:59 分（北京时间） 

（二）申请流程 

1. 学 生 网 上 在 线 申 请 。 访 问 在 线 申 请 系 统

https://gdou.at0086.cn/student，根据指引填写资料，并根据要求上

传相关证明附件并在线缴纳申请费。 

2.学校进行审查与考核。 

（1）材料评审。对于按时提交申请及相关证明的申请人，

申请材料须完整真实，否则被视为不合格申请。 

（2）考核与面试。通过材料评审的申请者进入面试环节，

面试时间及方式将以电子邮件通知。 



3.学校出具通知书。学校为预录取学生网上申请《外国留学

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》（JW202），出具正式录取通知书。 

4.学生签证申请。被录取者在入境前应根据其学习期限向中

国驻所在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办理学生签证。申办材料和流程

以申请人国籍所在国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要求为准，中国大使馆

或领事馆做出的签发、拒签的相关决定为最终决定。 

5.欢迎来到广东海洋大学报到注册。 

注：①在线提交申请时需确保个人护照有效期覆盖学习时

间，为免原电子证照失效，请勿在入学报到之前更新个人护照。

如现持有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，请及时换发新护照再提交申

请。②在线申请期间无需邮寄纸质版申请材料，但入学注册时

需按要求提供申请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。③一般学校开学时间

为 9 月，具体以录取通知书为准。 

五、申请资格及材料  

（一）申请资格  

1.申请硕士的留学生不超过 35 周岁（含 35 周岁），应具有

相应的学士学位或以上学位。申请博士的留学生不超过 40 周岁

（含 40 周岁），应具有相应的硕士学位或以上学位。 

2.语言水平要求：  

（1）中文授课专业：原则上要求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四

级及以上，或提供相应的汉语能力证明。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



接受过 12 年华文教育者，只需要提供相应证明，不需要提供 HSK

证书。 

注：未能达到汉语水平的，可视情况要求学生补习汉语一年。 

（2）非中文授课专业：若专业授课语言为英语，母语或官

方语言为非英语者，需提供 TOEFL（72 分及以上）或 IELTS（均

分 5.5 分及以上）成绩单，或提供其他相应的英语能力证明，具

体要求根据专业不同而有所区别。官方语言为英语或之前完成的

学历教育为全英文教学者需提供相应证明。我校与外方高校联合

培养项目的申请者，在提交材料时可以用由我校相关教学单位出

具的语言水平证明代替 HSK 证书或托福、雅思成绩单。 

3.华裔学习背景要求 

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或从中国大陆（内地）、香港、

澳门和台湾移民外国后取得外国国籍的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规范

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外函〔2020〕12

号），须入籍 4 年（含）以上，且最近 4 年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

住 2 年以上的记录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） 

1.个人简历及照片； 

2.有效护照（至少一年以上有效期的外国人普通护照），在

华签证（在华学生需提供）； 



3.毕业证书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（原件及中文或英文公证

件）； 

4.最高学历学校提供的官方成绩单（原件及中文或英文公证

件）； 

5.个人陈述和简要的研究计划（中文/英文 800 字左右），

博士专业申请者另需提交简要的研究经历（或论文摘要）； 

6.两封副教授或以上职称推荐信； 

7.拟申请专业研究生导师出具的预同意接收函（模板 1）； 

8.语言水平证明； 

9.已在华学习申请者需提供原在校表现证明； 

10.体检报告（检查结果须有有效公章且有效期 6 个月，模

板 2）； 

11.无犯罪记录证明（不在中国的学生需提供经中国大使馆

认证的无犯罪证明材料；在中国的学生需提供在中国各阶段所在

居住地派出所出具无犯罪材料及承诺书，承诺书见模板 3）； 

12.新招收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(附件 2)； 

13.成果佐证材料。如课程学习、科学研究、社会实践、汉

语学习等。 

注：1.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就读大学出具的预毕业证明，原

则上提交学历学位证、毕业证及成绩单时间应在 2025 年 7 月 10

日前，不符合此条件者不予考虑录取。 



2.以上简章所提到附件模板后期可在系统自行下载。 

六、学制与费用 

（一）学制   

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 3 年, 博士研究生标准学制 4 年。硕

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 5 年,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 6 年。最

长学习年限含休学和保留学籍时间（除特别说明外）。 

（二）费用 

1.学费、住宿费 

项目 学费 住宿费 

硕士研究生专业 

（理工类） 

RMB22000 元/生学年 RMB6000 元/生学年 

硕士研究生专业 

（文管类） 

RMB20000 元/生学年 RMB6000 元/生学年 

博士研究生专业 RMB31500 元/生学年 RMB6000 元/生学年 

2.申请费 

金额 400 元/人。申请者只能申请一个学习项目并缴纳申请

费。无论录取与否，申请费不可退还。注意该银行账户只能接收

人民币，转账时备注信息为申请费。 

申请费缴纳账户相关信息如下： 



单位发票抬头名称：广东海洋大学  

税号：1244000045625261X8  
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海大路 1 号  

电话号码：0759-2383383  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霞山支行 

银行账户：6795 5776 0592  

3.其他费用 

保险费用 800 元/年/人；体检费用 456 元/年/人；签证费用

（有效期居留许可）：一年以内为 400 元，一年（含）至三年以

内为 800 元。 

以上相关收费情况以最新政策为准。 

七、奖学金 

（一）奖学金类型 

A.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（简称省奖） 

1.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内容及标准 

奖学金等级 内容 

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人民币 

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人民币 

注：获得当年省奖的学生免除学费与住宿费。 

2.申请条件及材料要求（此项仅适用于新生第一学年评审） 

（1）省奖申请条件 



①须拥有外国国籍，持有有效外国护照，身体健康，对华

友好。 

②按时到校报到注册。 

③具备良好的学术水平和明确的学习计划。 

④硕士申请人年龄限制在 35 周岁以下；博士申请人年龄限

制在 40 周岁以下。 

⑤硕士申请人需已持有学士或以上学位证书；博士申请人

需已持有硕士或以上学位证书。 

（2）省奖申请材料要求 

①新招收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； 

②两封原毕业学校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； 

③一份学习计划； 

④成果佐证材料。如课程学习、科学研究、社会实践、汉

语学习等。 

B. 广东海洋大学学业奖学金（简称校奖） 

1.广东海洋大学学业奖学金内容及标准 



类 别 等 级 奖学金标准（按标准学制计算） 

 

硕士生 

一等 

（名额占比 50%） 

额度覆盖每年学费和住宿费，并提供奖学金 

1000 元/月 

二等 

（名额占比 30%） 

覆盖每年 1/2 学费和 1/2 住宿费 

三等 

（名额占比 20%） 

覆盖前两年 1/2 学费和 1/2 住宿费 

博士生 

全奖 

（名额占比 100%） 

额度覆盖每年学费和住宿费，并提供奖学金 

2000 元/月 

备注 奖学金年限按标准学制计算，不含延期学习年限 

2.申请条件及材料要求（此项仅适用于新生第一学年评审） 

新生校奖申请条件及材料要求和省奖要求相同。 

（二）评审流程及注意事项 

 1.拟录取的 2025 级新生留学生将会被默认申请奖学金，其提

交系统的报名材料将同时作为申报奖学金的材料（报到时须提交



纸质材料）交由国际教育学院评审，评审结果于入学当月公布。

（此项仅适用于新生第一学年评审） 

2.省奖推荐名额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分配情况确定。省奖一次

性发放。最终名单以上级主管部门文件为准。校奖按照每月为单

位发放。 

3.申请人在同一学年度不能同时享受省奖和校奖。 

八、联系我们 

邮寄地址：中国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海大路 1 号国际交流合

作部。邮政编码：524088，联系人：李老师。 

联系电话:+(86) 0759 2396208 

电子邮箱：SOFA@gdou.edu.cn  

 

 

 

附件 1  《广东海洋大学 2025 年招收国际生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 

附件 2  新招收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

模板 1  拟申请专业研究生导师出具的预同意接收函模板 

模板 2  体检报告模板 

模板 3  承诺书模板 


